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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长官，骆惠宁主任，范徐丽泰主席，谭惠

珠副主任，李浩然议员，各位嘉宾：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受邀在 2022年香港特区“国家宪法

日”座谈会上作主题演讲。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全国政协副

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先生和全国港澳研

究会，对座谈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 

 

  今年 7月 1日，习近平主席亲临香港，出席香港回归祖

国 25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

发表重要讲话，指明了“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方向。前不

久，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是一次

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二十届一中全会选

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习近平同志继续担任中共中央

总书记，这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喜事。最近一段时间，包括港

澳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掀起了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

潮，李家超行政长官主持了特区政府举办的二十大精神分享

会，骆惠宁主任在香港社会各界学习二十大精神分享会上作

了重要讲话。今天又恰是我国现行宪法通过和实施四十周年



纪念日，香港特区连续第六年举办“国家宪法日”活动，持

续推进宪法宣传教育，引导香港社会学习宪法、认识宪法并

切实维护宪法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

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借此机会，我想就

这一重要论述，分享几点我的看法和体会。 

 

  一、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别

行政区宪制秩序，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宪法和基本法的关

系 

 

  1.我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制定的，是党和

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我国宪法是在

党的领导下，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

成功经验基础上制定和不断完善的，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

意志的高度统一，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我国现行宪法是 1982年颁

布实施的，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

全国人民共同的创作。1982年宪法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贯彻

民主集中制原则，两次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和听取社会各

方面意见，并在 1982 年 5 月至 8 月期间开展了全国范围的

讨论，后在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同志的亲自主持

下，根据讨论情况对宪法文本作了反复研究和修改，集中体



现了人民群众的智慧。这部宪法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著作。

1982年宪法在制定过程中，不仅有法学工作者参加，而且有

历史学家、理论工作者参加，还多次召开理论界、法学界、

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方面专家座谈会，力求坚持马克

思主义关于宪法的基本理论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使宪

法更加符合我国国情。这部宪法是本国经验和外国经验相结

合的著作。1982 年宪法确立的许多重要制度、原则和规则，

都源于 1954年宪法和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除总结中国立宪经验外，也吸收了外国宪法的经验，

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

家，只要它的经验是有用的，都拿来借鉴和参考。这部宪法

还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著作。1982年宪法既规定了国

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则，又规定了各个方面的重要原

则和政策，许多条文贯穿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征。

宪法在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的基础上，同时

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就是宪法高度灵活性

的具体体现。香港、澳门特区的设立，充分证明了宪法的原

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生命力。正因如此，1982年宪法施行

以来，在保持整体稳定性、统一性的基础上，还根据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化，对部分内容作出

与时俱进的修改和完善，赋予宪法新的活力，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2.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

高法律地位和效力。习近平主席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

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是国家意志的最高表现形式，

具有最高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每个国家的历史

文化不同，价值观念互异，其创制的宪法各有特点。就我们

国家而言，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

是在内容上，宪法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制度。诸如国

家的性质、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的结构形式、国家的

基本国策、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组织及职权

等最重要的问题，这些制度规范着国家的活动，因此宪法具

有国家总章程的意义。二是在法律效力上，宪法具有最高的

法律效力。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的法律效力高于一般法律，

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这意味着，任何法

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相违

背。三是在制定和修改程序上，宪法比其他法律更加严格，

这是保障宪法权威和尊严的重要环节。 

 

就特别行政区而言，宪法是“一国”的根本体现，宪法

在包括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全中国领土范围内具有最高的法

律地位和效力。同时，宪法也是作为一个整体在特别行政区

适用，宪法的效力是不可分割的，不能说某些条款有效，某

些条款无效。这也就意味着，包括基本法在内的特别行政区

法律，都不得违反宪法的原则和精神。 

 



3.宪法为基本法提供了立法依据和权力来源，宪法和基

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习近平主席指出，回

归完成了香港宪制秩序的巨大转变。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

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从回归之日起，重新纳入中国的

国家治理体系，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

础。一方面，宪法规定了特别行政区制度。为了维护国家的

统一和领土完整，宪法规定我国的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

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我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和

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同时，考虑到台湾、香港和澳门的

现实和历史情况，宪法第 31 条又规定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

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施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宪法通过两年后，我国政府就与英

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 7月 1日我

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另一方面，

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香港基本法序言中明确

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0年 4月 4日，

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在审议通过香港基本法的同时，也

专门作出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的决定，明确香港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并按照香港的具体情况

制定的，是符合宪法的。由此，“一国两制”事业建基于宪法、

源自于宪法。宪法是设立特别行政区的宪制依据，是制定基

本法的宪制依据，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

基础。香港全社会应当正确认识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正



确认识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 

 

二、坚持依法治港，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

区宪制秩序，必须坚持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区高度

自治权相统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

度体系，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

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这是近年来“一国两制”

成功实践取得的一条极为宝贵的经验，是新时代贯彻落实

“一国两制”方针必须贯彻和遵循的原则。依据宪法，社会

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

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香港基本法根据宪法制定，就中央与特

区的关系、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香港特区的经济、教育、

科学、文化等制度作了具体规定，构建了特别行政区制度体

系。可见，全面管治权是“一国”的具体体现，与“特别行

政区高度自治权”构成了“一国两制”的最核心内容，正确

认识并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保障“一国两制”成功

实践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 

 

一是特区高度自治权源自中央全面管治权。习近平主席

指出，“中央对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这是特别行政区

高度自治权的源头”。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



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是“源”与“流”的关系。

特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其唯一

来源是中央授权。中央授权的范围构成了高度自治权的限度，

特区并不存在所谓的“剩余权力”。对于授权特区行政、立法、

司法机关所行使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全方位的监督权。

特区在行使高度自治权时，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和问责，

不能以特区享有高度自治权为由，排斥和对抗中央政府依法

行使有关权力。只有维护好、落实好中央全面管治权，特区

高度自治权才能够得到正确和有效行使。 

 

二是中央全面管治权很大程度上通过特区依法行使高

度自治权来实现。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密不可

分，特区高度自治权是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的重要体现，全

面管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有力保障，两者共同行使，构成了

完整的制度体系。全面管治权不是全面取代，更不是否定、

破坏高度自治权。中央依法行使全面管治权，严格依照宪法

和基本法办事，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

序，不断完善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机制。中央充

分尊重和坚定维护特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明确行政长

官和特区政府是香港的当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责任人，

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履行好职责，把特区治理好。

维护和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也是从根本上保障特区的高度

自治权。 

 



未来一段时间，要继续坚持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

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抓住事关港澳长治久安的重

大问题，把该管的坚决管起来，把该纠正的坚决纠正过来，

把该立的规矩坚决立起来。一方面，要用足用好中央的权力，

强化对特区行政、立法、司法的监督。另一方面，要不断完

善特别行政区治理体系，着力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

构建中央主导、特区主责、治理高效的管治模式。 

 

三、坚持依法治港，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

区宪制秩序，必须巩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别行政区

宪制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宪法在依法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把实施宪法摆在全面

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采取一系列有效有力措施加强宪法实

施和监督作用，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推动宪法制度实践创新

和与时俱进，取得一系列新成效新经验。其中也包括创造性

地运用宪制权力应对特别行政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风

险挑战。2020 年和 2021 年，面对香港局势动荡变化，在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大先后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关于完

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全

国人大决定的授权，先后制定香港国安法、通过关于香港特

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和关于香港特区立法



会议员资格的决定，以及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这些都是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

重大举措，也是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作出的具有重大宪制

意义的新制度安排。 

 

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完善了同宪法和基本

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确保香港基本法的各项规定得到

全面落实，维护了香港基本法的完整性、权威性，香港国安

法实施以来，香港特区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

取得明显的成效，确保了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

开启了香港社会由治及兴的历史新阶段，“爱国者治港”也有

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但与此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香港国安法能否在一系列重大国

安案件中得到全面准确实施仍有待检验，香港社会发展仍面

临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增强发展竞争力、破解经济民生深层

次问题等一系列重大考验。因此，必须继续巩固宪法和基本

法共同构成的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 

 

---我们要继续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坚持依法

治港，巩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

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继续完善同

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确保“一国两制”方

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我们要继续坚定、有效执行香港国安法，在准确、全

面理解香港国安法立法原意的基础上，依法打击反中乱港分

子，彰显香港国安法的威力，维护香港国安法的权威。11月

28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近期在部

分涉及香港国安法案件特别是黎智英案的办理过程中出现

一些现象，值得高度警惕，中央政府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香

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履行法定职责、行使法定职权，

依法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和化解各种威胁国家安全的风险隐

患，确保香港国安法得到完整准确、不折不扣的贯彻实施。

这一表态，份量很重，香港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同时，特

区要积极履行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的宪制责任，完善相关法

律，依照宪法和基本法继续塑造政治安全的香港，消除可能

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风险和隐患，筑牢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根基和防线。 

 

---我们要继续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人士手中，推动香

港实现良政善治，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化解深层次矛

盾，实实在在地提高香港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我们要继续加强宪法和基本法的宣传，引导香港社

会正确理解和认识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宪法、基本

法和香港国安法宣传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既要举

办“国家宪法日”这样的集中宣传活动，更要绵绵用力，久



久为功。我国宪法是一部很棒的宪法，通过宪法可以很好地

了解国家历史、了解国情。要引导香港的青少年朋友学习宪

法，尊崇宪法，维护宪法，在此，我也建议香港青少年朋友

主动翻开宪法，读一读，有机会还要多到内地走一走、看一

看，“读一本书，行万里路”，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以上就是我与大家分享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点体

会，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借此机会，我还想说一点，

全国港澳研究会是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主要以统筹、协

调“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研究、加强港澳与内地相关领域

学术交流合作为宗旨，发挥民间智库功能。全国港澳研究会

会员不仅有内地专家学者，也有很多港澳专家学者。下一步，

我们愿与特区政府和港澳社会一道，继续加强研究，积极建

言献策，为港澳社会的发展、为“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贡献我们的力量，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最后，再次感谢主办方的邀请，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

如意，谢谢大家！ 

 
 

 


